
北京海淀区试点“家庭律师进万家”
据 “新华网” 报道， 北京

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 北京

市法律援助基金会、 北京市忠

慧律师事务所日前共同向社会

发布了 《家庭律师进万家： 基

层社区依法治理的探索与实

践》 白皮书。

发布会上， 家庭律师进万

家项目负责人、 北京市忠慧律

师事务所主任安新华作了发布

报告， 从家庭律师工作项目整

体情况 、 项目启动 、 项目实

施、 项目展望、 经验总结等 5

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

安新华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家庭律师进万家是海淀

区司法局支持， 海淀家庭律师

服务团队实施的公共法律服务

创新项目， 过去两年中， 家庭律

师进万家项目是对宏观法律政策

落实到微观层面的一次创新探索

尝试， 我们希望通过为家庭提供

法律保障来提升基层社区法治化

治理的整体水平。”

据了解， 家庭律师法律服务

白皮书是基于海淀区三个具有代

表性的街道作为样本开展， 项目

首先对基层社区法治现状进行了

深入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针对性

开展各项家庭律师法律服务。

两年多来， 该项目为社区居

民提供了专项法律工作、 线上法

律咨询、 现场法律咨询、 法律文

件起草等四种日常法律服务方

式， 服务总次数为 1703 次， 总

时长达 26626.15 小时 ， 同时 ，

还开展了针对老年人 、 未成年

人、 防诈骗和年轻居民最关心的

社会热点等 8 个专项法律服务。

白皮书也反映了疫情期间家

庭律师服务团队充分发挥线上服

务的优势。

“家庭律师进万家” 项目团

队的社区公益法律服务没有因为

疫情而停止， 反而因平台直达居

民家庭和居民个人， 服务显现出

更加便捷和高效， 项目顺利完成

了传统社区法律服务的升级更

新， 居民对线上服务接受度大幅

提升， 线上法律服务平台展现出

巨大的活力。

海淀区司法局副局长张昕代

表海淀区司法局对项目进行了点

评， 张昕说： “家庭律师进万家

项目是海淀区司法局重点支持的

公共法律服务创新试点项目， 是

一次推进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

合的探索和尝试。 对提升社区治

理能力、 惠及社区群众福祉、 解

决基层群众法律服务 ‘最后一公

里’ 成效显著。”

发布会上， 北京市司法局公

共法律服务处处长薛冰认为， 家

庭律师进万家项目法律服务团队

做了很重要的研究和探索， 项目

有利于全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

继续推进。 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

与研究中心主任王越宏表示， 希

望借助家庭律师进万家项目， 联

合多方力量 ， 支持项目进行延

伸。

（卢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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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高铁上 “霸铺”

而被广为报道， 自然有损名

誉。

对于 “霸铺” 男子罗某

起诉央视侵犯名誉权的案

件， 法院近日作出了终审判决， 认定该报道

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客观性原则， 报道

行为合理、 合法， 相关评论不属于对罗某的

侮辱、 诽谤性语言， 央视对涉案事件的宣

传、 报道、 评论行为， 不构成对罗某名誉权

的侵犯。

归根结底， 损害名誉的是罗某自身的行

为， 而不是媒体的报道。

如果真的珍视自己的名誉， 及时反躬自

省， 从此遵纪守法才是正道！

陈宏光

损害名誉的

是行为不是报道

主笔 话闲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据 《证券时报》 报道， 根

据科创板首发 （IPO） 审核进

展显示，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的 IPO 申报材料

近日获得受理 。 值得注意的

是， 该案例打破行业常态， 招

股书由律师事务所主笔， 成为

IPO 市场上首单。

早在 9 年前证监会已提倡

和鼓励具备条件的律师事务所

撰写招股说明书。 相关话题的

讨论在今年上半年再度出现，

如今终于有案例落地。

有律师表示， 这既是挑战

也是机会， 一方面律所收费有

望增加， 另一方面对律师的综

合能力要求进一步提高， 除了

熟悉法律以外， 还要懂相关产

业以及财务。

此外， 律师主笔撰写招股

书后， 律师事务所与保荐机构

如何划分责任边界， 也受到广

泛关注。

律师主笔招股书

12 月 10 日， 沈阳富创精

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项目获得上交所受理， 这

单项目备受市场瞩目， 主要因

为它是中国证券业史上首单由

律师撰写招股书的 IPO 项目。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富创

精密的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

中介机构有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等。 招股说明书撰写及验证笔

录的编制律师共有 5 位， 分别

为唐周俊、 顾平宽、 慕景丽、

苏付磊、 刘允豪。 此举改变了

招股书由保荐机构主笔的常

态。

为应对首单， 中伦律师事

务所派出强大团队阵容。 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官网显示，

撰写招股书的律师团队中， 唐

周俊及顾平宽均为权益合伙

人， 慕景丽为非权益合伙人。

其中， 唐周俊今年 11 月被北

京证券交易所聘任为首届上市

委委员、 首届重组委委员。

今年上半年， 有关 “由律

师撰写招股说明书可行性” 的

话题在业内已有讨论， 随后有

监管部门向业内征求意见。

10 月 29 日证监会发布

《关于注册制下提高招股说明

书信息披露质量的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征求

意见稿》）， 其中明确了 “律师可

以会同保荐人起草招股说明书，

提升招股说明书信息的规范性”，

这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该征求意见稿已在 11 月下

旬结束反馈意见， 截至 12 月 10

日正式文件尚未落地。

上述首单案例出现后， 预计

未来会有更多律所参与 IPO 项

目招股说明书的撰写。 不过， 律

师是否已做好准备？ 对此， 北京

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向证

券时报记者表示， 律师想把招股

书写好不是易事， “不仅需要法

律专业素养， 还需要财务知识，

以及了解发行人所属的行业 。”

这对律师而言， 既是挑战也是机

会。

深圳一名从事 IPO 相关业

务的律师也有相似观点 。 他表

示， 未来招股书由律所撰写将逐

渐成为主流， 但律师一定要深入

了解发行人和行业， 还要有协同

其他中介机构的能力。

律所收费有望提高

律所参与撰写招股书后有望

增加收入， 多位律师认为， 以后

可以提高收费了， 以港股市场为

例， 执笔招股说明书的律师事务

所收费一般高于保荐费用。

从目前 A 股 IPO 项目收取

的法律费用来看 ， 据 Wind 统

计， 今年新上市企业法律费用平

均为 493 万元 ， 其中有 19 家

IPO 项目的法律费用超过千万。

截至目前， 利元亨首发上市法律

费用最高 ， 达到 1773.58 万元 ，

律师事务所为北京国枫律所； 福

莱蒽特紧跟其后， IPO 法律费用

为 1702.83 万元， 律所为国浩律

师事务所。

中国电信和诺泰生物的 IPO

法律费用均为 1500 万元以上 ，

律所分别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

所和国浩律师事务所。

有 21 家 IPO 项目法律费用

低于 100 万， 比如吉冈精密、 同

心传动、 广咨国际的法律费用都

在 50 万以下。 数据显示， 这当

中高达 67%的项目为北交所 IPO

项目。

随着越来越多律所参与撰写

招股书， 法律费用将会再上一个

台阶。

在目前 IPO 市场 ， 律所的

头部效应较为明显。 根据证券时

报记者对储备项目的统计， 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储备项目最

多， 沪深主板、 科创板、 创业板

合计有 85 家， 其中创业板占比

超过一半。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排

名第二 ， 储备项目共有 74 家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共有 51 家，

排名第三。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分别以

40 家、 39 家排名第四和第五。

而排在 20 名开外的律师事

务所， IPO 储备项目仅有 10 家

以下。

责任边界如何划分

提高法律收费只是一方面，

有业内人士谈到， 律所承担的风

险也在增加。 律所承担招股书撰

写工作后， 未来保荐机构与律所

的责任应该如何进一步厘清？

华南一位大型律所律师向证

券时报记者表示， 律所参与撰写

招股书后风险显然在加大， “如

果招股书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应该谁来承担

责任？ 中介机构责任比例怎么划

分？” 在他看来， 以律所的能力

来看， 恐怕赔不起。

深圳一名律师则向记者表

示， 招股说明书是 《证券法》 要

求发行人报送的文件， 其责任主

体是发行人。 不管招股书由谁主

笔， 本质上只是公司的内部事务

安排， 法律不作规定， 发行人可

以委托券商、 也可以委托律所，

还可以委托其他人。 因此， 不管

是委托券商， 还是委托律师， 不

改变公司文件性质和公司法律责

任。 由委托券商到委托律师， 并

非规则的改变， 而只是市场行为

方式的改变。 券商或者律所作为

主笔的， 也只是根据法律对招股

说明书的要求以及其与发行人的

合同来确定相应责任。

前述 《征求意见稿》 提出，

对于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中有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等证券服务机构出具专业意见的

内容， 其他证券中介机构在履行

审慎核查和必要调查、 复核工作

基础上， 可以合理信赖； 符合合

理信赖条件的， 信赖方可以依法

免责。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郑敏 、 合伙人肖浩近期撰文

称， 上述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明

确了中介机构参与招股说明书写

作的免责事由， 也即若律师事务

所在招股说明书的写作过程中对

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内容已

形成合理信赖， 则对其中的虚假

陈述内容可免责 。 在该团队看

来， 退一步讲， 即便律师事务所

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内容未能

达到合理信赖的程度， 根据风险

和收益相平衡的原则， 在现行收

费标准下， 律师事务所承担的责

任也应低于保荐机构在同等情况

下的责任。 （谭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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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首单律师执笔招股书获受理

一周律事

四川

出台律师律所投诉处理办法

为规范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的处

理工作， 加强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

监督， 四川省近日出台 《律师和律师事务

所违法违规行为投诉处理办法 （试行 ）》

（下称 《办法》）， 自今年 12 月 25 日起施

行， 有效期二年。

《办法》 明确， 司法行政机关对注册

地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律师事务所或律

师的投诉处理， 适用本办法。

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投诉， 由被投诉

人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受理。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回

复投诉人， 进行转办、 移送的案件， 应当

同时告知投诉人办理机关基本信息。

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的投诉应当在受理

之日起 60 日内办结； 因情况复杂无法在

规定期限内办结的 ， 经本单位负责人批

准， 可以延长办理期限 30 日， 并将延长

的期限、 理由书面告知投诉人。


